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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售调味电子烟化名“奶茶杯”
“奶茶杯”“可乐罐”等形状新

奇的儿童玩具、新潮饮料、酷炫食
品，都是调味电子烟换的“新马
甲”，大多是一次性电子烟，还有
多种口味可供选择，对心智尚未
成熟的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诱导
性。早在去年10月，《电子烟强

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管理办
法》等已明令禁止除烟草口味以
外的调味电子烟。

除了“奶茶杯”，还衍生了流
体熊、小萌虎等“新潮”形状，口味
命名也很紧跟流行趋势，包括冰
爽荔枝、初露青提等。

“变装”后的调味电子烟在线
下实体店以及电商平台很难买
到，但在微商等渠道却一直畅通，
早在去年就在“悄悄”流行。在短
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卖家通过
发布相关视频，吸引感兴趣的消
费者导流到社交平台进行交易。

▶ 吸食调味电子烟有害健康
电子烟可能引发心血管疾

病，导致如中风、心梗、心绞痛
的风险比传统吸烟者显著升高。

吸食电子烟，还容易引发闭
塞性支气管炎。因为在制备草
莓味、蓝莓味等调味电子烟
时，烟弹需要添加双乙
酰，而这种物质可能会导
致闭塞性支气管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
夫医院急诊医学科邵旦兵

主任医师也表示，电子烟的各种
“口味”主要来源于食源性或非食
源性的香精等添加剂，甚至添加
成分不明确，它们通过口服和吸
入这两种不同的代谢途径，对
人体的影响也完全是两码事，

有些添加剂加到食物中没有问
题，并不代表吸入途径同样没
有问题，肺完全承受不住的情
况也有可能出现。

央视新闻综合法治日报
中国消费者报 科普中国等

▶
“三无”电子烟在研发、税

收、人工等方面，成本远低于国
标电子烟，所以价格低廉、利润
空间大，商家更有利可图。同
时，这类“三无”电子烟多是小作
坊式经营，资金、技术投入低，并

且藏于暗处，相关部门打击难度
较大。

因此，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奶
茶杯”等产品大多为“三无产品”，
包装盒大都是英文，无生产厂名、
厂址，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编码，更

没有注明主要成分。
而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烟草味电子烟，产品执行标准
号、售后服务热线、生产日期、厂
家信息等在外包装上均有明显
露出。

“奶茶杯”等多为“三无产品”

近期，针对市场上的“奶茶杯”等非
法调味电子烟，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重
拳出击，开展整治工作。

目前，已查破各类案件593起、追究
刑事责任188人、查获各类“奶茶杯”“可
乐罐”72.38万支，涉案金额5.07亿元，
清理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电子烟销售网
点373户、自动售卖机27台，依法严厉
打击该类违法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专家表示，进一步依法打击非法电
子烟，还需多方合力。相关监管部门应
追根溯源查找不法生产厂商，予以整治
打击；社交平台应及时封停存在销售电
子烟行为的违规账号，对于可疑账号采
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学校及家长应当共
同担负教育职责，让青少年了解烟草的
危害，正确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

据央视

调味电子烟换马甲
偷偷卖给未成年人

“奶茶杯”“星球杯”“可
乐罐”“萌虎杯”……近日，
市场上一些看起来萌萌哒
的“零食”，受到不少年轻人
的热捧。警惕！千万不要
碰！其实，这都是被明令禁
止的调味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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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案件593起
涉案金额超5亿

官方出手

尽管《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
规定果味电子烟产品下架、禁售，然而一
些非国标果味电子烟开始“变装”出现，
披上“奶茶杯”“可乐罐”“暴力熊”等“马
甲”在市场流通。这类电子烟基本为“三
无”产品，不仅烟油成分复杂、产品质量
堪忧、安全隐患突出，而且包装设计极具
隐蔽性和欺骗性，样式类似儿童玩具、新
潮饮料或酷炫食品，对心智尚未成熟的
未成年人具有较强诱导性，严重危及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对于线上、线下销售“三无”电子烟
的行为，成都市武侯区烟草专卖局程科
长告诉记者，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规
定，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可采取监管谈话、中止平
台交易资格、责令暂停生产经营业务、进
行整顿，直至依法取消其从事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等生产经营
业务资格等措施。武侯区烟草专卖局将
加大对所在区域内烟草专卖店的巡查、
宣传工作，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对
于网售调味电子烟的行为，程科长表示，
该行为同样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可
通过拨打国家烟草专卖局举报热线等方
式进行举报。

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
小明介绍，售卖“三无”电子烟，或者明知
不可售卖仍然在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产
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
等相关规定，可由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另
外这种行为还可能涉嫌销售伪劣产品
罪、非法经营罪，销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
上的，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
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据《消费质量报》

销售“三无”电子烟
属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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